长治市2025年城市环境噪声监测结果
1.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
2025年，长治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开展一次昼间监测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51.1dB(A)。按照《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》（HJ 640-2012）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标准评价，长治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质量等级为二级（较好）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应该监测104个点位，实际监测104个点位，按照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评价，98个监测点位达标，达标率94.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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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，长治市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开展一次昼间监测。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应测83个路段，实测83个路段，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65.3dB(A)。按照《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》（HJ 640-2012）道路交通噪声质量等级划分标准评价，长治市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强度等级为一级（好）。
